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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heading_0]1. 总则
[bookmark: heading_1]1.1 、工程介绍
本次采购的项目为福建福海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芳烃装置优化节能改造项目工业管道及设备化学清洗工程。 
1.2、发包说明
本文件规范了本次管道及设备化学清洗工程承包管理，明确清洗范 
围、技术要求、质量标准、安全环保要求及双方责任，确保清洗工 
程安全、高效、合规完成，保障管道及设备后续稳定运行。本文件 
适用于本次工业管道及设备化学清洗工程的投标单位（以下简称“ 
投标方”）的筛选、施工指导、质量验收及安全管理，涵盖清洗工 
程的全部工序（含脚手架等施工措施）、人员、设备、药剂及环 
保处置等相关环节。
[bookmark: heading_3]1.3 编制依据
本技术文件编制严格遵循以下国家及行业标准、规范，承包方施工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
·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35-2010）
· 《石油化工管道清洗及钝化技术规范》（SH/T 3547-2011）
· 《工业设备化学清洗质量标准》（HG/T 2387-2007）
·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91号）
·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
· 本次清洗管道的设计文件、材质证明等相关文件资料
[bookmark: heading_4]1.4 工程概况
1.4.1 化学清洗范围：本次需要对6台设备进行清洗，设备材质为Q345R与304不锈钢；本次需清洗工业管道共计约 500米，总清洗预估体积约289.8 m³，管径范围 15 mm - 950mm，管道材质主要为碳钢（Q345B、20#等）、不锈钢（如S30408），具体详见附件化学清洗清单、工艺流程图、管道单线图及设备图等。本次招标共计分为两个标段，标段一为必须完成工作量，标段二根据甲方工作指令执行。
1.4.2 污垢类型：管道及设备内主要污垢为铁锈、氧化皮、焊渣、杂质等。
1.4.3 清洗目的：通过化学清洗，彻底清除管道内各类污垢，恢复管道通流能力，提升介质输送效率，防止管道内壁腐蚀，形成均匀致密的钝化保护膜，满足管道开车/检修后的运行标准，保障介质纯度。
1.4.4 承包方需制定详细的施工技术方案、施工进度计划，报发包方批准后方可实施，确保按期保质保量完工。
1.4.5 本项目工期要求不大于 7 个日历天，开工日期根据发包人通知。
1.4.6 投标报价以附件中拟化学清单工作量中预估体积作为投标报价基准，本次招标共分为两个标段，投标总价为标段一报价+标段二报价，因芳烃装置优化节能改造项目与装置合拢统筹计划安排，标段二现场实施可能性较低，标段一与标段二可浮动报价，要求标段一报价占比投标总报价比例不得高于50%。

[bookmark: heading_5]2. 承包方要求
[bookmark: heading_6]2.1 资格要求
投标方必须具备以下资质，方可参与本次发包投标及施工，资质文件需在投标时提供：
· 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三证合一证件）；
· 投标方必须取得工业清洗企业资质证书化学清洗A级；
· 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且近3年内无重大安全事故记录；
· 投标方近5年（2021年1月1日至今）具有石油化工装置工艺管道清洗业绩不少于2项，投标人需提供合同复印件和技术文件复印件。
· [bookmark: heading_7]拥有专业的化学清洗施工团队，团队成员需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证书，关键岗位人员（如现场负责人、技术负责人）需有5年以上工业管道化学清洗施工经验；
· 投标方需建立并实施质量、环境、安全、职业健康管理体系且正常运行；
· 近三年内，投标方在其承包的工程项目中，未出现过被政府及相关部门通报事件。
· 投标方未处于企业不良行为记录处置执行期。
2.2 设备及药剂要求
2.2.1 施工设备：承包方需配备满足本次清洗工程需求的全套施工设备，且设备性能良好、运行稳定，主要包括：循环泵、清洗槽、过滤器、加热设备、检测仪器（如pH计、铁离子测定仪、电导率仪、腐蚀率测定仪等）、安全防护设备等，设备清单及校验证明需在开工前提交发包方审核	。
2.2.2 清洗药剂：承包方需根据管道材质、污垢类型，选用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的环保型清洗药剂，严禁使用国家禁止的有毒、有害、高污染药剂。药剂需提供产品合格证、检测报告，明确药剂成分、浓度、使用方法及安全注意事项，且药剂选型需经发包方技术部门确认。不锈钢管道清洗严禁使用盐酸及含氯离子药剂，氯离子含量需控制在25ppm以内。
[bookmark: heading_8]2.3 人员要求
2.3.1 承包方需配备专职现场负责人1名、技术负责人1名、安全管理员1名、质量检查员1名，及足够数量的施工人员，所有人员需持证上岗，且岗前需进行安全、技术培训，培训记录需提交发包方备案。
2.3.2 现场负责人需具备较强的现场管理能力，能够协调解决施工过程中的各类问题，确保施工顺利进行；技术负责人需具备丰富的化学清洗技术经验，能够指导施工人员规范操作，处理清洗过程中的技术难题；安全管理员需负责现场安全巡查、隐患排查，确保施工安全；质量检查员需全程监督施工质量，做好质量记录。
[bookmark: heading_9]3. 施工技术要求
[bookmark: heading_10]3.1 施工准备
3.1.1 系统隔离：承包方负责在开工前，按照发包方要求，对清洗管道进行彻底隔离，关闭相关阀门，加装盲板（盲板规格、数量需经发包方确认），确保清洗管道与运行设备、无关管线完全断开，防止清洗液泄漏及交叉污染，隔离完成后需经发包方验收合格方可进入下一工序。
3.1.2 系统试漏：隔离完成后，承包方需搭建临时清洗回路，对回路进行气压/液压试漏，试漏压力为管道设计压力的1.05~1.1倍，保压30分钟，无泄漏、压力无下降即为合格，试漏记录需提交发包方签字确认。
3.1.3 现场布置：承包方需在施工区域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如“酸碱作业危险”“禁止入内”等），划分作业区域，配备充足的安全防护用品、中和液（稀碱/稀酸）及应急冲洗水源，确保施工环境安全。
3.1.4 技术交底：开工前，承包方技术负责人需向施工人员进行详细的技术交底，明确清洗工艺、药剂使用方法、操作规范、质量标准及安全注意事项，交底记录需经所有施工人员签字确认，并提交发包方备案。
[bookmark: heading_11]3.2 清洗工艺基本要求
本次清洗采用循环清洗方式（特殊部位可采用浸泡、喷淋辅助清洗），包括系统水冲洗、脱脂、酸洗、漂洗、钝化和保护等。每道工序完成后需经发包方质量验收合格，方可进入下一工序：
[bookmark: heading_13]3.2.1 水冲洗
用水对管道进行循环冲洗，无明显油污、悬浮物，经验收合格后，进入酸洗工序。
[bookmark: heading_14]3.2.2 酸洗（除锈/除垢）
3.2.2.1 药剂选用：根据管道材质选用对应酸洗药剂，药剂配制后需检测浓度，确保符合要求，缓蚀剂需提前加入，充分搅拌均匀。
3.2.2.2 质量检查：清洗过程要定时检测酸浓度及铁离子含量，做好记录，酸浓度趋于稳定，铁离子含量不再上升，管道内壁无明显铁锈、氧化皮、焊渣，经发包方验收合格后，停止酸洗。
3.2.2.3 注意事项：酸洗过程中需密切监测管道腐蚀情况，若发现腐蚀率超标，需立即停止酸洗，调整药剂浓度或更换缓蚀剂；不锈钢管道酸洗过程中，需严格控制氯离子含量，严禁混入含氯杂质。
[bookmark: heading_15]3.2.3 水冲洗及漂洗（酸洗后）
酸洗完成后，用大流量清水对管道进行循环冲洗，冲洗流速不低于1.0m/s，直至排水pH值达到5~6为宜，无悬浮物、无明显酸迹，铁离子含量满足要求，经验收合格后，进入中和工序。
[bookmark: heading_16]3.2.4 中和与钝化
3.2.5.1 中和：水冲洗结束后，采用碱性溶液对管道进行循环中和，直至排水pH值达到7~8，无酸性残留，中和时间不少于30分钟。
3.2.5.2 钝化：根据管道材质选用对应钝化药剂，钝化过程中需监测钝化液浓度及pH值，做好记录。
3.2.5.3 验收：管道内壁形成均匀致密的钝化膜，无花斑、无锈蚀，经发包方验收合格后，停止钝化。
[bookmark: heading_17]3.2.6 最终冲洗与干燥
3.2.6.1 最终冲洗：用除盐水对管道进行循环冲洗，直至无任何杂质残留，经验收合格后，停止冲洗。
3.2.6.2 干燥：采用压缩空气或氮气对管道进行吹干，确保管道内壁无积水、无潮湿痕迹，干燥完成后，对管道进行封闭保护，防止二次污染。
3.2.7浸泡清洗
小型零部件、管段及管件宜采用浸泡清洗。清洗容器和储槽满足清洗件的使用要求，且应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各零部件在溶液中应每0.5h 翻动一次，并按程序及时进行倒槽。清洗过程控制，其清洗时间和控制条件满足SHT 3547-2011 石油化工设备和管道化学清洗施工及验收规范相关要求。清洗结束后，废液中和达标排放。
[bookmark: heading_18]3.3 特殊部位处理
对于管道弯头、阀门、法兰、换热器管束等特殊部位，承包方需采取针对性的清洗措施，确保清洗彻底，无污垢残留；阀门、仪表等易损坏部件，需提前拆卸或采取保护措施，清洗完成后及时复位，确保其性能完好。
[bookmark: heading_19]3.4 施工记录要求
承包方需安排专人做好施工全过程记录，记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施工日期、工序名称、药剂名称及浓度、施工温度、循环时间、流速、检测数据（pH值、铁离子含量、腐蚀率、电导率等）、验收结果、施工人员签字等，施工记录需真实、完整、规范，每天提交发包方审核，工程完工后，整理成册按照发包方档案管理有关要求进行档案存档。
[bookmark: heading_20]4. 质量标准与验收
[bookmark: heading_21]4.1 质量标准
本次工业管道化学清洗质量严格遵循SH/T 3547-2011及HG/T 2387-2007标准，具体要求如下：
· 目视标准：被清洗设备和管道表面应清洁，管道内壁无锈、无氧化皮、无焊渣、无油污、无污垢残留，呈金属本色，钝化膜均匀致密、无花斑、无二次锈蚀，无金属粗晶析出的过酸洗现象，并有完整的钝化膜。
· 清洗质量测定：碳钢材质的钝化膜质量，可用酸性硫酸铜点滴液检验，点滴液由蓝色变为红色的时间不小于5s 为合格。奥氏体不锈钢材质的钝化膜质量，可用酸性铁氰化钾点滴液检验，点滴液覆盖面内10min 内出现的蓝色小点不多于8点为合格。
· 除垢率：管道内污垢除垢率≥95%；
· 腐蚀率：碳钢管道腐蚀率＜6g/(m²·h)，不锈钢管道腐蚀率＜2g/(m²·h)，无点蚀、过腐蚀、氢脆等现象；
· 钝化膜标准：钝化膜附着力强，经擦拭无脱落，浸泡试验无锈蚀。
[bookmark: heading_22]4.2 验收流程
4.2.1 工序验收：每道清洗工序完成后，承包方需向发包方提交验收申请，发包方质量检查人员在接到申请后安排技术人员进行现场验收，验收合格后签署验收记录，方可进入下一工序；验收不合格的，承包方需立即整改，整改完成后重新申请验收，直至合格，整改费用由承包方承担。清洗工作结束后，承包方将现场设备设施及时转运出现场，做到“工完料净场地清”。
4.2.2 竣工验收：工程全部完工后，承包方需整理施工记录、药剂检测报告、资质文件、验收记录等相关资料，向发包方提交竣工验收申请，发包方组织技术、质量、安全等相关部门进行全面验收，验收内容包括现场管道清洗质量、资料完整性等，验收合格后签署竣工验收报告；验收不合格的，承包方需在规定期限内整改，直至验收合格，逾期未整改合格的，按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bookmark: heading_23]4.3 质量保修
竣工验收合格后，承包方需提供12个月的质量保修期，保修期内，若因承包方施工原因导致管道内壁出现锈蚀、钝化膜脱落等质量问题，承包方需在接到通知后24小时内派员到场处理，免费进行返工清洗，确保达到质量标准，并承担由此给发包方造成的损失。
[bookmark: heading_24]5. 安全管理要求
[bookmark: heading_25]5.1 安全责任
承包方是本次清洗工程的安全责任主体，负责施工全过程的安全管理工作，承担因施工安全管理不当造成的一切安全事故责任及经济损失；发包方负责对施工安全进行监督管理，发现安全隐患，有权要求承包方立即整改，整改不合格的，有权停止施工。
[bookmark: heading_26]5.2 安全防护
5.2.1 承包方施工人员必须佩戴齐全安全防护用品（如防酸服、护目镜、防毒面具、耐酸碱手套、防滑鞋等），严禁无防护作业；现场需配备充足的应急防护用品及急救药品，确保应急使用。
5.2.2 酸碱药剂的储存、运输、使用需严格遵循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单独存放，设置明显警示标志，严禁与其他化学品混存，防止泄漏、爆炸、中毒等事故发生；药剂配制需在通风良好的区域进行，操作人员需严格按操作规程操作，防止药剂飞溅。
[bookmark: heading_27]5.3 现场安全管理
5.3.1 施工区域需设置封闭围挡及安全警示标志，严禁无关人员进入作业区域；施工过程中，需保持现场通风良好，尤其是密闭空间作业，需采取强制通风措施，检测有毒有害气体浓度，浓度达标后方可作业，作业过程中需安排专人监护。
5.3.2 施工设备需定期检查、维护，确保运行稳定，严禁设备带故障作业；电气设备需做好防漏电、防短路措施，避免因电气故障引发安全事故。
5.3.3 现场作业需要服从发包方管理，作业开展前承包方需按照发包方有关要求办理作业票审批手续，作业票审批同意后方可开展作业，作业现场需安排专人监护。
[bookmark: heading_28]5.4 应急处置
承包方需制定完善的安全应急预案，针对酸碱泄漏、人员中毒、火灾等突发事故，明确应急处置流程、责任人员及应急措施；施工现场需配备应急救援设备及物资，定期组织应急演练，确保突发事故发生时能够及时、有效处置，减少人员伤亡及经济损失；发生安全事故时，承包方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救援，并第一时间通知发包方及相关部门。
[bookmark: heading_29]6. 环保管理要求
[bookmark: heading_30]6.1 环保责任
承包方负责本次清洗工程的环保处置工作，严格遵守国家及地方环保法规，承担因环保处置不当造成的一切环保责任及经济损失；发包方负责对环保处置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bookmark: heading_31]6.2 废液处置
清洗过程中产生的酸洗废液、脱脂废液、冲洗废水等，承包方需进行集中收集，严禁直接排放；废液（酸洗废液、钝化废液、废水等）需先进行中和处理，废液需先去除重金属、悬浮物等杂质，经检测达标后，方可排放至发包方指定的污水处理设施。所有废液转运（车辆或管道）工作全部由承包方负责，承包方须提前到现场勘察发包方污水处理实施情况。
[bookmark: heading_32]6.3 废渣及废弃物处置
清洗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如除锈渣、污垢等）、废弃药剂包装等，承包方需进行分类收集，妥善存放，严禁随意丢弃；废渣需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废弃药剂包装需按危险废物管理规定进行处置。
[bookmark: heading_33]6.4 现场环保要求
施工过程中，需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药剂泄漏、废液流失，避免污染土壤、地下水及周边环境；施工结束后，承包方需清理施工现场，恢复场地原貌，做到工完、料尽、场地清。
6.5 特别说明
因本项目特殊性，投标方报价前须安排技术人员到装置现场进行实地勘察，清楚了解项目实际情况，若因投标方未进行现场实地勘察导致对本项目实际工程量、实施难度等理解出现偏差导致一些损失由投标方承担。 
[bookmark: heading_34]7. 双方责任与义务
[bookmark: heading_35]7.1 发包方责任与义务
· 提供本次清洗管道的设计文件、材质证明等相关技术资料，明确清洗范围及要求；
· 负责协调现场相关单位，为承包方提供必要的施工场地、水电供应，协助承包方办理现场施工作业所需的相关手续；
· 安排专人对施工过程进行监督、检查，及时验收各道工序质量，协调解决施工过程中的相关问题；
[bookmark: heading_36]7.2 承包方责任与义务
包括但不限于：
· 严格按照本技术文件及合同约定，组织施工，确保施工质量、安全、环保及工期要求；
· 负责施工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配备齐全安全防护设备及环保处置设备，规范施工操作；
· 严格执行国家及行业标准、规范，做好施工全过程记录，及时提交验收申请及相关资料；
· 负责施工过程中的安全事故、环保事故的应急处置，承担相应的责任及经济损失；
· 接受发包方的监督、检查，对发包方提出的整改要求，及时整改到位；
· 工程完工后，负责清理施工现场，恢复场地原貌，提交完整的施工资料，并按照发包方档案管理有关要求移交发包方存档；
· [bookmark: _GoBack]承担质量保修期内的质量保修责任，及时处理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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